
第二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四）金融资产分类的特殊规定

1.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权益工具投资一般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待征，因此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然而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按照规定确认股利收入。

该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企业投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或者非上市公司股权的，都可能属

于这种情形。

（1）关于“非交易性”和“权益工具投资”的界定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表明企业持有该金融资产或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

的是交易性的：

①取得相关金融资产或承担相关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

②相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属于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

有客观证据表明近期实际存在短期获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组合中有某个组成项目持

有的期限稍长也不受影响。

③相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属于衍生工具。但符合财务担保合同定义的衍生工具以及被指定

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除外。例如，未作为套期工具的利率互换或外汇期权。（不是为

了赚差价，而是为了 “避险、担保”，不是交易目的）

结论：

只有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才可以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此处权益工具投资中的“权益工具”，是指对于工具发行方来说，满足本章中权益工具定义

的工具。

（2）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是被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可回售工具(如可随时赎回的开放式基金份

额)和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如属于有限寿

命工具的封闭式基金、理财产品的份额或信托计划等寿命固定的结构化主体的份额)等特殊

金融工具，因其从发行方的角度而言并不符合本章第三节权益工具的定义，只是在特定会计



主体中列报为权益工具，因此从投资方的角度而言，其持有的此类特殊金融工具投资不符合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条件。

——本质上不是真正的股权，只是个 “假权益”

（3）企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的，该金融资产应当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企业不得将该或有对价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此外，企业通过不同部门或在不同时点取得并持有的对同一被投资单位的权益工具投资整体

不构成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适用本章的，企业可以基于“单项”权益工具投资进行

金融资产分类，即可以分别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2.基本会计处理原则

初始确认时，企业可基于单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的后续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不需计提减值准

备。除了获得的股利（明确代表投资成本部分收回的股利收入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

相关的利得和损失（包括汇兑损益）均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后续不得转入损益。

当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

出，计入留存收益。


